
当事人仲裁、诉讼和执行程序送达地址确认书

（如您已经通过仲裁院云上仲裁系统在线填写和确认你方送达地址，则您无需再重复填写本确认书）

受案号 （ ）深国仲 受 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收件人

邮寄送达

地址

联系

电话

电 子 送 达

地址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等即时

通讯账号

当事人/委

托代理人

确认

1. 我方已经阅读了有关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告知事项及仲裁规则相

关规定，完全理解全部内容的含义，并保证上述所填信息是准确、有效的。

2. 我方承诺上述送达地址适用于涉及本案的仲裁程序以及与本仲

裁案件相关的诉讼、执行程序。

3. 我方已注册云上仲裁系统（online.scia.com.cn），我方认可仲裁

院、仲裁庭及案件其他当事人通过该平台向我方进行同步电子送达，包括

但不限于仲裁通知、开庭通知、裁决书、调解书等各类法律文书以及其他

当事人提交的申请、证据、书面意见等案件材料。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特

别

告

知

事

项

一、当事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应当如实填写本确认书的有关事项。经填写确认

的电子送达地址和邮寄送达地址，即作为本案仲裁程序以及与本案相关的诉讼、执

行程序的送达地址。填写的事项如有变更，应当及时告知仲裁机构，因不告知变更

事项或者填写的内容不准确导致仲裁或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不影

响送达效力，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仲裁院可通过云上仲裁系统、电子邮箱、手机短信、即时通讯等一种或多

种电子方式对当事人送达仲裁文书及证据材料等。

通过仲裁院云上仲裁系统送达的，云上仲裁系统显示向受送达人发送成功时，

即为送达。

直接向受送达人所提供或者确认的电子送达地址进行送达的，送达信息到达前

述电子送达地址的特定系统时，即为送达。

三、仲裁院通过电子方式送达的效力与其他送达方式效力相同，送达时间以上

述送达方式中最先送达到受送达人的时间为准。

四、当事人在云上仲裁系统对送达地址的确认与当事人线下的签名或盖章具有

同等效力。



五、结案文书以电子方式送达。当事人可另外要求仲裁院提供纸质版结案文书。

但送达时间以电子送达的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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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2020 年修正、2022 年修正）》

第六条 送达

（一）当事人对送达方式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二）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有关仲裁的文书、通知、材料等可以当面送达或

者以邮寄、传真、电子邮件、其他能提供记录的电子数据交换方式或者仲裁院认为

适当的其他方式送达。

（三）仲裁院向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发送的仲裁文书、通知、材料等，有以下

情形之一的，视为送达：

1．送达至受送达人的营业地、注册地、居住地、户籍登记地址、身份证地址、

口头或书面向仲裁院确认的地址、对外使用的任何有效地址、当事人协议中列明的

地址或者仲裁院认为适当的其他通讯地址中的任意一个地址；

2．经合理查询不能找到上述任一地点而以邮寄的方式或者能提供投递记录的其

他任何方式投递给受送达人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通讯地址；

3．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收到仲裁院送达的仲裁文书、通知、材料后变更地址而

未通知仲裁院的，仲裁院将后续仲裁文书、通知、材料等投递给受送达人原送达地

址。

（四）送达时间以上述送达方式中最先送达到受送达人的时间为准。

（五）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院或仲裁庭可以决定当事人在提交仲裁文书

和证明材料时直接发送给其他当事人或发送至仲裁院网络仲裁服务平台，并将送达

记录提交仲裁院。送达时间由仲裁院或仲裁庭根据送达记录确定。

第二十三条 文件的提交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院或仲裁庭可要求当事人以电子和/或纸质方式提交

仲裁申请书、答辩书、反请求申请书、证明文件以及其他书面文件。

第六十七条 信息技术应用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院或仲裁庭可以决定全部或者部分仲裁程序借助信

息技术进行，包括但不限于网上立案、送达、开庭、质证。


